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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对广西经济、环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广西现行的部分

生态补偿项目标准过低，一些生态补偿政策不能从优化整个区域(流域)环境质量的角度出发，通盘考虑环保

基金的使用，从而导致与生态补偿关系最密切的收费项目不能发挥生态补偿的效用。应该通过加大财政支持

力度，增强各种资源费的生态补偿功能，积极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拓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资金筹措渠

道等措施来完善广西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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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of economy，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Guangxi．Currently，there are some problems

that lead to the dysfunction of charges projects the most related to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exist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including the low standard in som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oj ects，som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ies has not based on the optimiza—

tion of the entire area environment quality，no fully consideration of the ECF utilization．

Therefore，several measurements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uch

as increasing financial support，enhancing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unction of different

resources fees，exploring the mode of market—orient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expanding the

financial sources for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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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人们

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人民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维护、实现和发

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然包括人民群众

的环境权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环境保护和生

态建设工作必须不断开拓创新，进一步建立健全长

效机制，不断提高工作水平。2005年，广西壮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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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作出建设生态广西的战略决策，2006年开始探

索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这都体现了科学发展观

的要求，表明我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正随着实

践的发展而不断向纵深推进。广西要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探索建立补偿的标准体系、解决补偿关键问

题的方法和途径，推动相关生态补偿政策法规的制

定和完善，为生态广西建立奠定基础。本文介绍了

广西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现状以及广西在生态环境

补偿机制建设方面的实践情况，分析广西生态补偿

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对今后我区生态补

偿机制的全面实施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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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广西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现状

我国目前已初步建立了一些好的生态环境补偿

资金渠道，但是由于机制不健全，补偿不能完全依

理、依法进行，出现了补偿受益者与需要补偿者相脱

节的问题。在生态环境补偿政策、法规方面，还没有

形成统一、规范的体系，而且缺乏有效地监督，收费

标准的制定也缺乏科学根据，难以达到应有的效

果[1]，广西的现状更是如此。为了更好地规范生态

补偿机制在广西境内的政策落实，使得由于地方经

济发展而受到破坏的生态环境能得到经费补助以及

相关部门的支持和重视，广西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

当务之急。广西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和试点工作正在

逐步推进中，目前已经选定地处桂北水源涵养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的资源、龙胜、三江、融水4个

县作为广西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试点区域，无论从生

态服务功能的重要性出发，还是从生态型县域经济

发展出发，该项工作都将对当地经济社会及生态环

境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由于“广西壮

族自治区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试行办法”仍在加

紧制定中，所以探讨我区生态补偿机制面临的问题

对比借鉴其他省份好的补偿措施和办法尤显重要。

我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正逐步完善，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广西生态功能区划》将生态功能

区划分为3类一级生态功能区、6类二级生态功能

区、74个三级生态功能区，确定了9个重要生态功

能区。这些生态功能区的划分是生态保护与建设规

划、资源合理开发与保护、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的重

要参考依据，对广西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广西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制定和完善了相关政策

法规。我区生态补偿实践主要体现在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补偿。煤炭资源生态补偿费

实践、矿区生态补偿、工程建设森林植被恢复费、自

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费、国际组织赠款支

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综合考虑我区生态环境的重

要性和脆弱性，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和

解决‘2|。

广西已经建立了以下几种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并逐步在我区铺开执行。

1．1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2001年广西开展了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公益林

区划界定工作，将生态区位重要或生态脆弱区域的

森林和林木划定为生态公益林，共区划界定自治区

级以上公益林面积约5185333．3hm2(7778万亩)，

占全区林地面积的34．8％，占全区现有森林面积的

41％。从2001年开始实施全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试点，获得中央生态效益补助森林面积约

2333333．3hm2(3500万亩)，每亩补助5元／年，年补

助金额1．75亿元。国家和自治区分别于2004年和

2006年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制度，2008年列入

森林生态效益的公益林补偿面积已达4962200hm2

(7433．3万亩)(为区划面积的95．6％)，年补助金额

3．72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偿面积约4539666．

7hm2(6809．5万亩)，占总面积的91．6％；自治区财

政补偿面积约415866．7hm2(623．8万亩)，占总面

积的8．4％。获得中央财政补偿的公益林面积仅次

于新疆、内蒙古，居全国第三位，补偿标准每年75

元／公顷，其中用于林权所有者管护等开支71．25

元／公顷，用于检查验收，森林火灾预防等开支3．75

元／公顷。2008年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500

万元以上的县有24个。

1．2重要生态功能区补偿机制

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我区东北部龙

胜和临桂交界处，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保护区内动植

物资源丰富。保护区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文件，以森

林分类区划界定成果为依据，编制了《广西花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试点实施方

案》，明确了进行生态效益补助资金试点的指导思想

和原则，落实了保护区国家重点特种用途的分布并

制定了保护和管理措施、目标。补助资金概算范围

包括虎林人员费用，森林防火及病虫害防治费用，资

源监测费用、林区道路维护费，森林公安费用等。国

家补助按每年每亩4．25元进行，其中管护人员补助

费每年每亩3．5元，其余费用用于防火设备设施、病

虫害防治监测、建立档案、资源监测、森林公安、林区

道路维护等。2002年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共计83．7

万元，在专款专用的范围内基本可以满足保护区公

益林管护建设的需要。保护区内共有65名管护人

员，2002年中央财政补助护林人员费用为68．85

万元。

1．3煤炭资源生态补偿机制

我区于1992年开始对乡镇集体和个体煤矿征

收煤炭生态环境补偿费，标准为销售额的6％，由矿

产经销部门代收，所收资金的75％用于矿山环境污

染治理补助资金，25％用于管理、示范工程、科研和

污染纠纷等方面的开支。广西还借鉴矿区生态效益

区际补偿的经验，依据矿产资源开采经济上正外部

性和生态环境上的负外部性利益冲突协调原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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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矿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3]。

2广西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及原因

2．1主要问题

目前我区现行的部分生态补偿项目标准过低，

一些生态补偿政策不能从优化整个区域(流域)环境

质量的角度出发，通盘考虑环保基金的使用，从而导

致与生态补偿关系最密切的收费项目不能发挥生态

补偿的效用。如2009年以前的公益林补助标准偏

低，每亩仅补助4．75元(现行标准总额是5元，但是

要在5元里再细分出4．75元用于补助到直接的管

护人员，另0．25元作为管理费用)，与公益林产生的

价值不相符，林农意见较大，直接导致部分地区的生

态公益林得不到有效保护；排污收费的征收标准过

低且使用方向过于狭窄，当地征收的排污费主要用

于当地的污染物处理设施建设，未能完全达到刺激

企业削减污染的效果。

2．2 主要原因

2．2．1 生态补偿未成为财政转移支付的重点

巨额的财政转移支付为生态补偿提供了很好的

资金基础，但是我区生态补偿并没有成为财政转移

支付的重点，不属于当前广西财政转移支付的10个

最重要的因素(如经济发展程度、都市化程度、少数

民族人口比例等)之列。

2．2．2政府在生态补偿中的主导作用不够

我区在生态补偿补偿方面的管理体系条块分

割，生态保护和补偿难以形成明确的责任机制，还需

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在生态补偿中的主导作用，需要

建立生态补偿政策的绩效评估制度。

2．2．3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

生态补偿费作为一种新的生态环境管理手段，

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缺乏严格的法律依据，征收标准

和范围不统一，征收方式不合理，基本采取“搭车收

费”的方式，管理不严格，资金的收取和使用都存在

很大漏洞，并没有完全用于生态恢复和补偿等[4]。

特别在较为贫困的县域，监管上的漏洞较大，这种有

限的生态补偿金挪为它用现象较为普遍，有限的资

金不能完全用在实际工作中。

2．2．4缺少资源的价值评价

我国目前没有纯粹的生态税和环境税。根据国

际发展经验和一般的预测，我国的生态补偿费和环

境资源费的最终走向将是生态环境税。到目前为

止，资源费还没有明确生态补偿的含义，自然资源具

有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属性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可，完

善生态补偿机制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增加资源费中

生态补偿的项目，将生态补偿列入资源费的开支科

目等，而这些方面广西还是落后于我国其他省份。

3 完善广西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措施

尽管我区生态补偿机制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一

些矛盾，碰到一些问题，但是生态补偿机制的推广工

作必须要很坚决地在全区逐步推广实施，要按照边

摸索、边实践、边改进的模式对我区生态补偿机制的

建设进行探讨，提高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力度，增强

需要补偿地区的生态补偿修复资金的到位力度。

3．1 加大各级财政对生态补偿的支持力度

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政府财政

对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各级财政

都应逐步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设立生态补偿专项资

金，重点支持饮用水源保护生态补偿。在自治区、市

对县(市、区)的专项资金补助中，加大生态补偿的力

度，重点支持“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城乡环保基

础设施和环境监测监控设施建设”、“生态公益林建

设”、“农民饮用水”以及水土保持、自然资源保护、城

乡环境综合整治等生态补偿效益明显的工作。这方

面资金的安排使用，应着重向桂北山地等重要生态

环境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保护区倾斜，特别

是要优先支持生态环境保护作用明显的区域性、流

域性的重点环保项目。

3．2增强各种资源费的生态补偿功能

进一步完善水、土地、矿产、森林、环境等各种资

源费的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加大各种资源费使用中

用于生态补偿的比重，逐步实行统筹安排使用。各

级财政应会同发展和改革部门、环境保护局(生态

办)等相关部门，根据资源费征收情况和生态补偿需

要情况，商定相关资源费纳入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的

比例。

进一步规范排污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确保排

污费应收尽收，排污费的使用在确保重点污染源防

治资金需要的同时，加大对区域性、流域性污染防治

的资金支持力度。全面实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计划，切实加大超标排污处罚力度，处罚所得资金

由各级财政部门充实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支持禁止

准入、限制准入等重要生态环境功能区环境污染整

治。全面开征城镇污水处理费，尽快将污水处理费

征收标准调整到合理水平，为城镇污水处理厂保本

微利、正常运营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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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积极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

积极运用市场化的机制和办法，引导鼓励国内

外资金投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逐步建

立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社会参与的生态补偿和建设

投融资机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支持鼓

励社会资金参与生态建设与环境污染整治的投资、

建设和运营。引导鼓励生态环境保护者和受益者通

过自愿协商实现合理的生态补偿。积极探索生态建

设、环境污染整治与城乡土地开发相互促进的有效

途径，在改善环境中提高土地开发效益，在土地开发

中积累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形成良性循环的机制。

3．4拓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资金筹措渠道

加大生态补偿的投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现

阶段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各级财

政在加大补偿资金的投入力度的同时，要按照“谁受

益、谁补偿”的原则多渠道筹措生态补偿资金，通过

提高原水价格、用水大户水价以及提取土地出让金

部分资金等，进一步扩大资金规模。加强地方专项

资金的配套使用力度，各县(市、区)应当根据生态补

偿的要求和意见精神，加快建立配套的生态补偿专

项资金，并制定使用管理办法。配套资金应优先扶

持自治区、市级生态补偿资金投向的重点领域和项

目，并在促进本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和农村及欠发

达地区的共同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4结束语

广西已建立的生态补偿机制是结合我区具体实

际情况下制定的，在进一步完善我区实施生态补偿

机制要求注意均衡，注意分清主次，更要注意各个方

面的利益诉求，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们，让

更多的人民真正尝到生态补偿机制给他们带来的好

处，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将为社会的稳定发

展、人民的安居乐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3]。我区

生态补偿机制的逐步完善，也将为生态广西经济发

展起到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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